
会议文件第 14/2009 号 

         

本地船只咨询委员会  
 

检讨空气质素指针  
 
目的  
 
1. 就更新空气质素指针的建议及为达致建议新空气质素指

针的排放管制措施，我们现正咨询公众的意见。咨询期由二零零

九年七月二十三日起至同年的十一月三十日止。此文件旨在征询

委员对有关建议的意见。建议的详情载于附件 A 的咨询文件。  
 
背景  

 

现行空气质素指针  
 

2. 本港的空气质素指针载列于根据《空气污染管制条例》(第
311 章 )第 7 条发出的《技术备忘录》，目的是为公众利益而促进

对空气的保护及最佳运用。《空气污染管制条例》亦要求监督 (即
环境保护署署长 )在合理切实可行范围内尽快达致空气质素指针，

此后则务须保持已达致的质素。空气质素指针就选定的空气污染

物规定浓度标准，供监督参照，以便根据《空气污染管制条例》

批出指明工序牌照时，厘定准许排放量，以及根据《环境影响评

估条例》 (第 499 章 )审批指定工程项目时，评审项目对空气质素

的影响是否可以接受。空气质素指针亦是厘定空气污染指数的主

要参考标准。  
 
3. 现行的空气质素指针于一九八七年订立，涵盖七种主要空气

污染物，自此不曾更新。近年，世界卫生组织 (世卫 )及美国、欧

盟和澳洲等国家／经济体，均根据空气污染对健康影响的新近科

学证据及数据，更新空气质素指引或标准。本港现行空气质素指

针、先进国家的空气质素标准及世卫发出的最新空气质素指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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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载于附件B。现行的空气质素指针最少在两方面落后于其它较

先进国家所采用的指针 : 
 

(a)  较宽松的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上限﹔以及  
 

(b) 未有包括微细悬浮粒子 (PM2.5)的浓度限值，这类粒子

经科学证明较可吸入悬浮粒子 (PM10) 对人类健康造

成更大影响。  
 
建议  
 

4. 因应世卫发表的空气质素指引，以及公众极力要求政府检

讨现行空气质素指针是否合适，我们于二零零七年六月委托顾问

公司进行研究，为本港建议一套新的空气质素指针及空气质素管

理策略，以达致新指针。这项研究报告经已载于环保署的网页

[www.epd.gov.hk]以供浏览。  
 
5. 鉴于世卫空气质素指引的指针，以及其它先进国家／经济

体修订空气质素标准的做法，我们建议按照以下指导原则制定新

的空气质素指针︰  
• 保障公众健康；  
• 以世卫指引为基准；和  
• 分阶段达到世卫的最高标准。  

 
6. 考虑到上述原则、其它国家的空气质素标准及本地的情

况，检讨建议如下：  
 

(a)  世卫的空气质素指引应被视为长远政策目标；为达

致这目标，我们需参照国际做法、最新的科技发展

和本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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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修订空气质素指针，一方面应采用进步前瞻方式，

并表明以保障公众健康为主要考虑因素，另一方面

应顾及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其它重要因素；  
 
(c) 首先参照世卫的空气质素指引及中期目标，更新空

气质素指针。建议的新空气质素指针具体内容如下： 
 

(i)  采纳世卫空气质素指引所订的二氧化硫 (10 分

钟 )、二氧化氮 (1 小时及 1 年 )、一氧化碳 (1 小

时及 8 小时 )及铅 (1 年 )的浓度标准；  
 
(ii) 采纳世卫中期目标 2 所订的可吸入悬浮粒子 (24

小时及 1 年 )浓度标准；以及  
 
(iii) 采纳世卫中期目标 1 所订的二氧化硫 (24 小时 )

及微细悬浮粒子 (24 小时及 1 年 )浓度指针，以

及中期目标所订的臭氧 (8 小时 )浓度标准。  
 

建议的新的空气质素指针与世卫的空气质素指引及其它国际城市

的空气质素指针的对照载于附件 C。  
 
7. 检讨建议进一步研究载于附件 D 的建议排放管制措施。为

达致建议的新空气质素指针，建议提出第一阶段的四大类别共十

九项的排放管制建议。第一类别是排放上限及管制措施，特别是

要求发电厂把天然气发电比例提高到百分之五十、提早淘汰旧式

污染严重的车辆等；第二类别是设立低排放区、重整巴士路线等

交通管理措施；第三类别是有关基建发展和规划的措施，例如扩

大铁路网络，以减少使用汽车；第四类别则是加强能源效益的措

施，例如强制实施《建筑物能源效益守则》。这些建议的第一阶

段管制措施，均属在短期至中期内可以推行的技术上可行措施。  
 



 - 4 -

8. 只要广东省在经济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同步采取与其它地

方看齐的最佳方法遏止排放，顾问公司的仿真结果显示，实行建

议的第一阶段管制措施并按照国际做法容许适度的超标次数，会

有助我们达致新的空气质素指针。  
 
9. 为逐步达致世卫的空气质素指引这个长远目标，检讨建议

设立机制，最少每五年进行一次检讨新的空气质素指针的达标情

况，以及进一步收紧空气质素指针的需要和可行性。  
 
成本及效益  
 
10. 在研究过程中，顾问亦进行了成本效益分析，以提供建议

排放管制措施的成本效益指针。由于建议措施尚在构思阶段，对

成本效益的估计会受大量不确定及变动的因素影响，并须视乎施

行的时间安排及推行细节等因素而定。就顾问的估算，如推行建

议的第一阶段排放管制措施，主要因公众健康改善及节省能源开

支每年所得的效益预计为 12.28 亿元，远高于估计社会承担的年

率化成本约 5.96 亿元。顾问也估计每年可减少入院次数约 4,200
次，以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约一个月 (或每年可减少损失生命

年数 7,400 年 )。要强调的是，成本效益的评估结果不应被视为是

否考虑实施建议排放管制措施的唯一准则。在决定实施建议措施

时，须顾及不同因素，包括可减少的排放量、利益相关者的接受

程度等。  
 

公众咨询  
 

11. 我们已在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开始展开为期四个多

月的公众咨询，以确定市民是否接受检讨的建议及相关的影响。

在咨询期间，除了咨询区议会外，我们还会举办公众论坛及会见

持份者、工商组织、专业团体、政党等等，收集社会的意见。尽

早实施检讨报告提出的排放管制措施，便可早日达致建议的新空

气质素指针，令空气质素得以改善。另一方面，建议的排放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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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涉及不同程度的复杂性，其成功推行与否实有赖持份者的支

持。因此，我们会就实施建议措施以改善空气质素的步伐，以及

愿意为此而付出的代价征询公众。  
 
征询意见  
 
12. 谨请委员就载于附件 A 的检讨空气质素指针公众咨询文

件提供宝贵意见。  
 
 
 
环境保护署  
空气质素政策科  
2009 年 10 月  
 



附件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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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香港空氣污染物排放趨勢

(b) 香港低能見度趨勢

2.5  此外，儘管本地的空氣污染物排放量明顯減少，但境內能見度卻

大幅持續下降 [見下圖2.3(a)及(b)]，這個情況說明境外其他
污染源對本港及區域的空氣質素影響深遠。事實上，煙霧
現時已成為珠江三角洲（珠三角）地區的常見現象。

圖 2.3 : 香港空氣污染物排放和低能見度趨勢

註: 天文台總部出現的低能見度時數。低能見度是指撇除了雨、霧、薄霧後能見度低於8公里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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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2.4顯示香港的污染物排放量約佔珠三角地區污染物總排放
量的1%至15%。要改善空氣質素，我們需要循區域角度處理問

題，並與毗鄰的廣東當局緊密合作。我們於2002年4月與
廣東省政府達成共識，雙方會盡最大努力，在2010年
或之前把區域內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懸浮粒
子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量，以1997年為參照基
準，分別減少40%、20%、55%及55%。為了達致上
述減排目標，粵港政府於2003年12月制訂了珠三角地區空氣質

素管理計劃。附件B概述粵港雙方根據有關計劃採取的主要排

放管制措施。此外，雙方亦已建立珠三角地區空氣質素監測網

絡，提供區內全面及準確的空氣質素資料。

2.6

圖 2.4 : 珠三角地區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可吸入懸浮粒子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排放量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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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空氣質素

珠三角地區
745,200(公噸)

89%

珠三角地區
525,700(公噸)

99%

珠三角地區
647,900(公噸)

85%

珠三角地區
473,000(公噸)

91%

香港
91,804(公噸)
11%

香港
7,074(公噸)
1%

香港
110,934(公噸)
15%

香港
44,254(公噸)
9%



11

3.1

3.2

3.3

“

”



12

3.4

3.5

3.6



13

4.1

4.2

4.3

4.4

“

”



14

4.5

4.6

4.7



15

4.8



16

5.1

“

”



17

5.2

5.3

5.4

5.5



18

5.6

5.7



19



20

5.8



21

6.1

6.2

6.3

“ ”



22

6.4

6.5

6.6



23

6.7

6.9

6.8



24

6.10

6.11

6.12



25

6.13

6.14

6.15 

6.16 



26

6.17

6.18

6.19



27

綫 綫 綫 
綫 綫 綫

6.20

6.21

6.22



28

6.23

6.24

6.25

6.26



29

6.27

6.28 

6.29 

6.30 



30

6.31 



31

7.1 

7.2 

7.3 

7.4 



32



33

裏



34



35



36



37



38



39	 附件D	

二氧化硫

下表D.1列出一般監測站在2008年所錄得的二氧化硫濃度水平，以	
及超逾世界衛生組織	(世衛)	的空氣質素指引和多個中期目標的次數。
該表亦列出塔門空氣質素監測站所收集到的數據。該處並沒有任何
本地排放源，數據應可代表區域對香港空氣污染水平所產生的影響程
度。

表D.1	:	2008年二氧化硫監測數據與世衛的空氣質素指引／中期目標比較

平均時間

世衛空氣質素
指引/中期目標

（微克/立方米）

2008年
最高濃度 

(一般監測站)

2008年
最高濃度

(塔門)

2008年
超標次數

(一般監測站)

2008年
超標次數

(塔門)

10分鐘 空氣質素指引:	500 1,173 409 20 0

24小時

中期目標-1:	125

149 71

2 0

中期目標-2:	50 86 1

空氣質素指引:	20 284 63

1.	

2.	 監測數據顯示塔門所錄得的最高濃度水平和超標次數遠較其他
一般監測站所錄得的為低，表示市區的二氧化硫濃度主要來自
本地排放源。香港已採取嚴厲措施減少排放二氧化硫。自2007
年12月起，柴油車輛已使用歐盟V期柴油。該款柴油幾乎不含
硫，是最環保的柴油。世界上只有少數地方規定所有工業和商
業工序使用超低硫柴油，而香港是其中之一。此外，發電廠正
裝設煙氣脫硫裝置，作為達致2010年減排目標的方法之一。
因此，進一步大幅減少本地排放和二氧化硫濃度的空間頗為有
限。

3.	 考慮到本地的情況，以及參考歐洲聯盟	(歐盟)	空氣質素標準	(即
125微克／立方米，容許有三次超標)，檢討報告建議把二氧化硫
的24小時指標由現時的350微克／立方米收緊至世衛中期目標-1	
(即125微克／立方米，容許有三次超標)。

4.	 世衛亦就二氧化硫定下10分鐘空氣質素指引	(即500微克／立方
米)。檢討報告建議採用世衛的空氣質素指引	(即500微克／立方
米)，以及與24小時空氣質素指標相類似，容許每年有三次超
標。由於達到10分鐘和24小時濃度指引足夠保障健康，世衛沒
有就二氧化硫建議1小時和全年濃度指引。因此，檢討報告建
議取消現時就二氧化硫所訂的1小時和全年指標。

建議訂立新空氣質素指標的理念

一般監測站錄得年均濃度：20微克／立方米。

附件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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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0 42,600 1,260 420 11,718 17,375 737 420 

5,706 43,832 2,407 6,705 4,910 38,048 1,933 6,040

299 14,075 1,697 5,854 263 9,354 1,262 5,257

4,938 
(682)

21,684
(3,994)

676
(179)

436
(91)

4,263
(7)

21,380
(3,690)

658
(161)

436
(0)

469 8,073 34 415 384 7,314 13 348

16 4,608 624 24,131 12 3,658 385 23,104

30,842 91,040 4,291 31,255 16,640 59,080 3,055 2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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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0 42,600 1,260 420 6,053 10,762 534 412 

6,451 45,133 2,244 6,304 2,861 28,317 1,760 5,442

331 11,231 1,416 5,290 270 9,722 1,284 4,900

5,569 
(682)

24,412
(3,994)

788
(179)

526
(91)

2,124
(7 )

13,450 
(3,690)

457
(161)

122
(0)

552 9,490 40 488 466 5,145 19 421

15 4,632 625 24,761 11 3,682 386 18,865

31,586 92,365 4,129 31,485 8,925 42,761 2,679 24,719

25,120 42,600 1,260 420 0 2,340 153 202 

7,734 49,154 2,438 6,501 3,952 29,515 1,894 4,000

353 9,797 1,388 5,306 101 5,466 1,195 3,276

6,829
(682)

29,866
(3,994)

1,010
(179)

707
(91)

3,385
(7 )

18,904
(3,690 )

680
(161 )

303
(0 )

552 9,490 40 488 466 5,145 19 421

14 4,720 629 25,980 10 3,770 391 20,083

32,868 96,474 4,327 32,900 3,962 35,626 2,437 24,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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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衞生組織及外國世界衞生組織及外國世界衞生組織及外國世界衞生組織及外國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指引指引指引指引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 7 ]
 污污污污染物染物染物染物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香港現行香港現行香港現行香港現行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世世世世衞衞衞衞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指引指引指引指引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10分鐘  -  500 -  -  -  -  266  [ 1 ]  35 -  -  -  -  -  -  

1小時  800 - -  -  350 24 350 24 524 1 262 -  -  -  

24小時  350 20 

(IT-1: 125, 

IT-2: 50)[2] 

365 1 125 3 125 3 210 1 105 7 [ 6 ]   365 1 

二氧  
化硫  

1年  80 - 80 不適用  -  -  -  -  52 不適用  -  -  80 不適用  
24小時  180 50  

(IT-1: 150, 

IT-2: 100, 

IT-3: 75) 

150 3年內  
3次  

50 35 50 35 50 5 100 7 [ 6 ]  150 3年內  
3次  可吸入

懸浮  
粒子  
(PM10) 

1年  55 20  

(IT-1: 70, 

IT-2: 50, 

IT-3: 30) 

-  -  40 不適用  40 不適用  -  -  -  -  -  -  

微細  
懸浮  
粒子  
(PM2.5) 

24小時  -  25  

(IT-1: 75, 

IT-2: 50, 

IT-3: 37.5) 

35 3年  
平均的
98百分
位數  

-  -  -  -  25  [ 3 ]  不適用  -  -  35 3年  
平均的
98百分
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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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 7 ]
 污污污污染物染物染物染物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香港現行香港現行香港現行香港現行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世世世世衞衞衞衞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指引指引指引指引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1年  -  10  

(IT-1: 35, 

IT-2: 25, 

IT-3: 15) 

 

15 [ 4 ]  不適用  25 不適用  25 不適用  8  [ 3 ]  不適用  -  -  15 [ 4 ]  不適用  

1小時  300 200 -  -  200 18 200 18 226 1 -  -  -  -  

24小時  150 - -  -  -  -  -  -  -  -  75 

-113 

7 -  -  二氧  
化氮  

1年  80 40 100 不適用  40 不適用  40 不適用  57 不適用  -  -  100 不准  
超標  

1小時  240 - -  -  -  -  -  -  200 1 120 -  -  -  

4小時  -  - -  -  -  -  -  -  160 1 -  -  -  -  

臭氧  
8小時  -  100  

(高水平：240, 
IT-1: 160) 

147 3年的
第4最
高數  

120 25 100 10 -  -  -  -  147 3年的
第4 
最高數  

15分鐘  -  100,000 -  -  -  -  -  -  -  -  -  -  -  -  

30分鐘  -  60,000 -  -  -  -  -  -  -  -  -  -  -  -  

1小時  30,000 30,000 40,000 1 -  -  -  -  -  -  23,000 7 [ 6 ]  40,000 1 

一氧  
化碳  
一氧  
化碳  
 8小時  10,000 10,000 10,000 1 10,000 0 10,000 0 10,000 1 -  -  10,000 1 

3個月  1 .5 - 1.5 不適用  -  -  -  -  -  -  -  -  1.5 不適用  
鉛  

1年  -  0.5 0.15 [ 5 ]  不適用  0 .5 不適用  0 .25 不適用  0 .5 不適用  -  -  0.15 [ 5 ]  不適用  



 3 

 

註：  [ 1 ]   1 5 分 鐘 平 均 值 。  

[2 ]  IT 代 表 中 期 指 標 。  

[3 ]  僅 為 諮 詢 報 告 標 準 ， 並 非 空 氣 質 素 標 準 。  

[4 ]  加 權 年 平 均 值 的 3 年 平 均 。  

[5 ]  三 個 月 移 動 平 均 值 。  

[6 ]  如 量 度 結 果 連 續 多 於 兩 天 超 出 環 境 標 準 ， 則 界 定 為 不 達 標 。  

[7 ]  新 加 坡 沒 有 自 訂 標 準 ， 國 家 環 境 局 使 用 美 國 的 空 氣 質 素 標 準 來 評 估 新 加 坡 的 環 境 空 氣 質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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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C 

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香港香港香港香港新新新新空氣質素指空氣質素指空氣質素指空氣質素指標標標標  

世界衞生組織及外國世界衞生組織及外國世界衞生組織及外國世界衞生組織及外國標準標準標準標準／／／／指引指引指引指引  

建議的香港建議的香港建議的香港建議的香港  

新空氣質素指標新空氣質素指標新空氣質素指標新空氣質素指標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 7 ]
 污污污污染物染物染物染物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世世世世衞衞衞衞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指引指引指引指引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立立立

方米方米方米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容許容許容許  

超標超標超標超標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容許容許容許  

超標超標超標超標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立立立

方米方米方米方米  

容許容許容許容許  

超標超標超標超標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立立立

方米方米方米方米  

容許容許容許容許

超標超標超標超標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次次次次 )  

10分鐘  500 3 500 -  -  -  -  266  [ 1 ]  35 -  -  -  -  -  -  

1小時  -  -  - -  -  350 24 350 24 524 1 262 -  -  -  

24小時  125 3 20  

(IT-1: 125, 

IT-2: 50)[2] 

365 1 125 3 125 3 210 1 105 7 [ 6 ]  365 1 

二氧  
化硫  

1年  -  -  - 80 不適用  -  -  -  -  52 不適用  -  -  80 不適用  
24小時  100 9 50  

(IT-1: 150, 

IT-2: 100, 

IT-3: 75) 

150 3年內  
3次  

50 35 50 35 50 5 100 7 [ 6 ]   150 3年內
3次  可吸入  

懸浮  
粒子  
(PM10) 

1年  50 不適用  20  

(IT-1: 70, 

IT-2: 50, 
IT-3: 30) 

-  -  40 不適用  40 不適用  - - -  -  -  -  

微細  
懸浮  
粒子  
(PM2.5) 

24小時  75 9 25  

(IT-1: 75, 

IT-2: 50, 

IT-3: 37.5) 

35 3年平
均的 98
百分位
數  

-  -  -  -  25  [ 3 ]  不適用  -  -  35 3年平
均的98
百分位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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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香港建議的香港建議的香港建議的香港  

新空氣質素指標新空氣質素指標新空氣質素指標新空氣質素指標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 7 ]
 污污污污染物染物染物染物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世世世世衞衞衞衞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指引指引指引指引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立立立

方米方米方米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容許容許容許  

超標超標超標超標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容許容許容許  

超標超標超標超標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立立立

方米方米方米方米  

容許容許容許容許  

超標超標超標超標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立立立

方米方米方米方米  

容許容許容許容許

超標超標超標超標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次次次次 )  

 1年  35 不適用  10  

(IT-1: 35, 

IT-2: 25, 

IT-3: 15) 

15 [ 4 ]  不適用  25 不適用  25 不適用  8  [ 3 ]  不適用  -  -  15 [ 4 ]  不適用  

1小時  200 18 200 -  -  200 18 200 18 226 1 -  -  -  -  

24小時  -  -  - -  -  -  -  -  -  - - 75-113 7 -  -  二氧  
化氮  

1年  40 不適用  40 100 不適用  40 不適用  40 不適用  57 不適用  -  -  100 不准  
超標  

1小時  -   - -  -  -  -  -  -  200 1 120 -  -  -  

4小時  -   - -  -  -  -  -  -  160 1 -  -  -  -  

臭氧  8小時  160 9 100  

(高水 
平：240, 
IT-1: 160) 

 

 

147 3年的
第4最
高數  

120 25 100 10 -  -  -  -  147 3年的
第4最
高數  

15分鐘  -  -  100,000 -  -  -  -  -  -  - - - -  -  -  

30分鐘  -  -  60,000 -  -  -  -  -  -  - - -  -  -  -  

1小時  30,000 -  30,000 40,000 1 -  -  -  -  - - 23,000 7 [ 6 ]   40,000 1 

一氧  
化碳  

8小時  10,000 -  10,000 10,000 1 10,000 0 10,000 0 10,000 1 -  -  10,000 1 

鉛  3個月  -  -  - 1.5 不適用  -  -  -  -  -  -  -  -  1.5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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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的香港建議的香港建議的香港建議的香港  

新空氣質素指標新空氣質素指標新空氣質素指標新空氣質素指標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歐盟歐盟歐盟歐盟  英國英國英國英國  澳洲澳洲澳洲澳洲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 7 ]
 污污污污染物染物染物染物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世世世世衞衞衞衞  

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空氣質素

指引指引指引指引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立立立

方米方米方米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容許容許容許  

超標超標超標超標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容許超

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標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立方米  

容許容許容許容許  

超標超標超標超標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立立立

方米方米方米方米  

容許容許容許容許  

超標超標超標超標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次次次次 )  

微克微克微克微克

／／／／立立立立

方米方米方米方米  

容許容許容許容許

超標超標超標超標

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次次次次 )  

 1年  0 .5 不適用  0.5 0.15 [5] 不適用 0.5 不適用 0 .25 不適用 0.5 不適用 -  -  0.15 [5] 不適用  
 

註：  [ 1 ]  15 分 鐘 平 均 值 。  

 [ 2 ]  IT 代 表 中 期 指 標 。  

  [ 3 ]  僅 為 諮 詢 報 告 標 準 ， 並 非 空 氣 質 素 標 準  。  

 [ 4 ]  加 權 年 平 均 值 的 三 年 平 均 。  

 [ 5 ]  三 個 月 移 動 平 均 值 。  

 [ 6 ]  如 量 度 結 果 連 續 多 於 兩 天 超 出 環 境 標 準 ， 則 界 定 為 不 達 標  。  

 [ 7 ]  新 加 坡 沒 有 自 訂 標 準 ， 國 家 環 境 局 使 用 美 國 的 空 氣 質 素 標 準 來 評 估 新 加 坡 的 環 境 空 氣 質 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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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D 

建 議 的 排 放 管 制 措 施建 議 的 排 放 管 制 措 施建 議 的 排 放 管 制 措 施建 議 的 排 放 管 制 措 施     

可 減 少 的 排 放 量可 減 少 的 排 放 量可 減 少 的 排 放 量可 減 少 的 排 放 量     

    

( i )  2006 年 基 準 排 放 總 量 (公 噸 ) 

行業  氧二  

化硫  

氮 氧  

化物  

可吸入  

懸浮  

粒子  

揮發性  

有機  

化合物  

電 力  66,000 41,800 1,860 416 

運輸  5,170 43,520 2,330 8,645 

車輛  956 21,800 1,810 8,080 

海運 (括號內的數字為本地 船隻
的基準排放總量 )  

3,920 
(682)  

16,700 
(3994)  

499 
(179)  

304 
(91)  

空運  294 5,020 21 261 

工業及其他  2,660 9,530 1,675 32,198 

合計  73,830 94,850 5,865 41,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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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建 議 第 一 階 段 排 放 管 制 措 施  

可減少的排放量 (公噸 )   

氧二  

化硫  

氮 氧  

化物  

可吸入  

懸浮  

粒子  

揮發性  

有機  

化合物  

排放上限及管制排放上限及管制排放上限及管制排放上限及管制  

1 增 加 本 地 天 然 氣 發 電 比 例 至

5 0 % 及 新 增 減 排 裝 置 [ 1 ]  

13,402  25,225  523  0  

2 提 早 淘 汰 舊 式 ／ 污 染 嚴 重 的 車

輛 （ 歐 盟 前 期 、 歐 盟 I 期 及 歐 盟

I I 期 商 業 柴 油 車 及 專 營 巴 士 ）  

0  3,102  300  184  

3 加 快 引 進 符 合 最 新 歐 盟 標 準 取

代 歐 盟 I I I  期 商 業 柴 油 車 輛  

0  743  75  24  

4 推 廣 使 用 混 合 動 力 ／ 電 動 車 輛

或 其 他 性 能 相 若 的 環 保 車 輛  

( 2 0 % 私 家 車 及 1 0 % 專 營 巴 士 )  

15  216  7  173  

5 要 求 本 地 船 隻 使 用 超 低 硫 柴 油  675  0  18  0  

6 要 求 本 地 船 隻 採 取 脫 硝 裝 置  0  304  0  0  

7 採 用 電 氣 化 的 空 運 地 勤 支 援 設 備  85  759  21  67  

8 管 制 非 道 路 使 用 的 車 輛 ／ 設 備 的 廢

氣 排 放  

4  950  239  326  

9 加 强 管 制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0  0  0  700  

交通管理交通管理交通管理交通管理  

10 設 立 低 排 放 區  註 [ 2 ]
 註 [ 2 ]  註 [ 2 ]  註 [ 2 ]  

11 設 立 不 准 車 輛 進 入 區 ／ 行 人 專

用 區  
註 [ 2 ]  註 [ 2 ]  註 [ 2 ]  註 [ 2 ]  

12 重 整 巴 士 路 線  4  156  7  9  

基建發展和規劃基建發展和規劃基建發展和規劃基建發展和規劃  

13 擴 大 鐵 路 網 絡  17  501  46  207  

14 連 接 主 要 公 共 交 通 樞 紐 的 單 車

徑 網 絡  

0.1 2.3  0.1  0.1  

提高能源效益提高能源效益提高能源效益提高能源效益 [ 3 ]     

15 強 制 實 施 《 建 築 物 能 源 效 益 守 則 》  151  256  8  3  

16 家 用 電 器 能 源 效 益 標 準  84  142  4  1  

17 採 用 發 光 二 極 管 或 其 他 效 能 相

若 的 產 品 作 交 通 信 號 ／ 街 道 照

明  

3  5  0.1  0  

18 推 廣 植 樹 ／ 綠 化 屋 頂
[ 4 ]

 註 [ 4 ]
 註 [ 4 ]

 註 [ 4 ]
 註 [ 4 ]

 

19 在 啟 德 發 展 區 設 立 區 域 供 冷 系 統  6 16 0.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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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階 段 措 施 推 行 後 基 準 排 放 總 量 (公 噸 ) 

行業  氧二  

化硫  

氮 氧  

化物  

可吸入  

懸浮粒子  

揮發性  

有機  

化合物  

電力  11,718  17,375  737  420  

運輸  4,910 38,048 1,933 6,040 

車輛  263 9,354 1,262 5,257 

海運  4,263 21,380 658 436 

空運  384 7,314 13 348 

工業及其他  12 3,658 385 23,104 

合計  16,640 59,080 3,055 29,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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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i )  建 議 第 二 階 段 排 放 管 制 措 施  

可減少的排放量 (公噸 )   

氧二  

化硫  

氮 氧  

化物  

可吸入  

懸浮粒子  

揮發性  

有機  

化合物  

排放上限及管制排放上限及管制排放上限及管制排放上限及管制  

20 增 加 本 地 天 然 氣 發 電 的 比 例 至

75% 及 新 增 減 排 裝 置   

( 第 一 階 段 措 施 以 外 的 新 增 措

施 ) 

5,163  5,761  178  0  

21 增 加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比 例 (2% 風

能 )  

502  852  25  8  

22 推 廣 使 用 混 合 動 力 ／ 電 動 車 輛

或 其 他 性 能 相 若 的 環 保 車 輛

（ 30%私 家 車 、 15% 巴 士 （ 包 括

專 營 巴 士 ） 、 15% 輕 型 貨 車 、

15%重 型 貨 車 ）  

( 第 一 階 段 措 施 以 外 的 新 增 措

施 ）  

40  849  79  174  

23 要 求 遠 洋 輪 船 及 本 地 船 隻 使 用

超 低 硫 柴 油  

( 第 一 階 段 措 施 以 外 的 新 增 措

施 ) 

2,392  1,145  15  0  

24 要 求 遠 洋 輪 船 及 本 地 船 隻 採 取

脫 硝 裝 置  

( 第 一 階 段 措 施 以 外 的 新 增 措

施 ) 

0  7,153  0  0  

25 採 用 電 動 化 的 岸 上 供 電 系 統  377  2,361  297  404  

26 收 緊 空 運 廢 氣 排 放 標 準  0  3,587
 

0  0  

27 進 一 步 加 強 管 制 揮 發 性 有 機 化

合 物  

0 0 0 4,870 

交通管理交通管理交通管理交通管理  

28 在 港 島 北 實 施 電 子 道 路 收 費 ／

交 通 擠 塞 收 費 計 劃  
註 [ 5 ]

 註 [ 5 ]
 註 [ 5 ]

 註 [ 5 ]
 

29 削 減 中 區 泊 車 位 (25%) 以 限 制 汽

車 使 用 量  
註 [ 6 ]

 註 [ 6 ]
 註 [ 6 ]

 註 [ 6 ]
 

提高能源效益提高能源效益提高能源效益提高能源效益 [3 ]
 

30 設 立 區 域 供 冷 系 統 （ 在 現 有 地

區 的 覆 蓋 率 為 35% ， 在 其 他 新

發 展 區 的 覆 蓋 率 為 90%）  

120  197  5.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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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階 段 措 施 推 行 後 基 準 排 放 總 量 (公 噸 ) 

行業  氧二  

化硫  

氮 氧  

化物  

可吸入  

懸浮粒子  

揮發性  

有機化  

合物  

電力  6,053  10,762  534  412  

運輸  2,861 28,317 1,760 5,442 

車輛  270 9,722 1,284 4,900 

海運  2,124 13,450 457 122 

空運  466 5,145 19 421 

工業及其他  11 3,682 386 18,865 

合計合計合計合計  8,925 42,761 2,679 24,719 

 

( i v )  建 議 第 三 階 段 排 放 管 制 措 施  

 可減少的排放量 (公噸 )  

 氧二  

化硫  

氮 氧  

化物  

可吸入  

懸浮粒子  

揮發性

有機  

化合物  

排放上限及管制排放上限及管制排放上限及管制排放上限及管制  

31 增 加 本 地 天 然 氣 發 電 比 例 至

100% (第 二 階 段 措 施 以 外 的 新

增 措 施 ） [7 ]  

6,553  7,430  270  0  

32 50%核 電 及 50%天 然 氣 （ 方 案

與 基 本 方 案 (75% 天 然 氣 )  相

比 ） [7 ]  

6,554  8,422  381  210  

33 推 廣 使 用 混 合 動 力 ／ 電 動 車 輛

或 其 他 性 能 相 若 的 環 保 車 輛

（ 50%私 家 車 、 50% 巴 士 （ 包 括

專 營 巴 士 ） 、 50% 重 型 貨 車 、

50% 輕 型 貨 車 ） ( 第 二 階 段 措 施

以 外 的 新 增 措 施 ）  

63  789  42  232  

34 車 輛 通 行 證 配 額 計 劃 （ 減 少 約

50%私 家 車 及 50%電 單 車 ）  28 93 3 119 

35 使 用 氫 能 電 池 車 輛 或 其 他 性 能

相 若 的 車 輛 （ 40%的 滲 透 率 ）  

140  2,778  94  1,453  

基建發展和規劃基建發展和規劃基建發展和規劃基建發展和規劃  

36 運 送 跨 境 貨 品 的 鐵 路  1 11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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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階 段 措 施 推 行 後 基 準 排 放 總 量 (公 噸 ) 

行業  氧二  

化硫  

氮 氧  

化物  

可吸入  

懸浮粒子  

揮發性有

機化合物  

電力  0 2,340  153  202  

運輸  3,952 29,515 1,894 4,000 

車輛  101 5,466 1,195 3,276 

海運  3,385 18,904 680 303 

空運  466 5,145 19 421 

工業及其他  10 3,770 391 20,083 

合計  3,962 35,626 2,437 24,285 

 

註：  
[1] 其他可能的新增排減措施包括加強現有的燃煤機組的脫硝裝置的效能。然而，改

裝現有的燃煤機組的脫硝裝置的技術和財務的可行性尚未確立，還要和有關電力

公司進行更詳細的研究。 

[2] 由於措施主要涉及把某處的排放量轉移到別處，可減少的排放量不大。 

[3] 效益包括物質損失，節約能源，急性和慢性健康的效益。第 15、 16、 17 和 19

項策略的效益主要為節約能源，而並非健康效益。提高能源效益措施令排放量減

少，是因為電力需求減少。為審慎起見，實際排放總量並未包括有關措施所減少

的排放量。 

[4] 建議措施有助減低城市熱島效應，令空氣污染物加速消散。當局並無本地可減少

排放量和成本的資料。估計是基於海外數據，為百份之十的市區進行綠化屋頂。 

[5] 採用電子道路收費策略會連帶改善空氣質素。可減少的排放量不大。電子道路收

費策略會附帶改善空氣質素。 這裡只計算有關效益。建議電子道路收費計劃的

估計成本約為 10 億元(包括為現有車輛安裝車內儀器)，每年經常成本約為 2 億

元。 

[6] 由於措施主要涉及把某處的排放量轉移到別處，可減少的排放量不大。 

[7] 增加本地天然氣發電的比例至 100%”與“50% 核電及 50% 天然氣”兩個方案只

可擇其一，預料只會採用其中一種方案。 
 


